关于启用《基础医学院内部请示（报告）阅办单》的通知

各教研室、实验中心及各位教师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院内部管理流程，提高请示、报告等事项的流转效率，明确办理责任，确保各项工作规范、高效、有序开展，经研究决定，自即日起，正式启用《基础医学院内部请示（报告）阅办单》（以下简称《阅办单》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凡需向学院领导请示、报告，或需提请学院层面研究、审议、批复、协调的各类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重要工作安排、专项经费申请、人事调动、物资采购、学术活动、对外合作、制度修订及其他需学院决策或知晓的事项，原则上均需填写本《阅办单》，并作为附件随正式请示（报告）文本一并呈报。

二、使用流程

1.发起填写：事项发起负责人根据事项性质，按要求规范填写《阅办单》各项内容，明确事由及附件明细等。

2.部门审核：填写后，需经本部门负责人审核、签字确认。

3.事项受理：发起负责人将填写完整的《阅办单》及请示正文、相关附件，报请院长审批，并按照领导批示进行流转办理。

4.领导批示：院长在《阅办单》上作出明确批示。

5.执行与归档：承办部门根据领导批示执行，学院办公室负责《阅办单》及相关材料的统一归档。

三、相关要求
1.请示人、主任（负责人）及领导批示栏均需手写签名并填写日期。

2.发起负责人对填写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学院办公室负责流程管理与督办，确保运转顺畅。

3.承办部门须按照领导批示和时限要求认真落实，并将办理结果及时反馈至学院办公室备案。

4.启用过程中如有疑问或建议，请及时与学院党政办公室联系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

1.《基础医学院内部请示（报告）阅办单》

    2.请示（模板）
基础医学院党政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31日

	附件1：
基础医学院内部请示（报告）阅办单

	收文日期
	
	报送部门
	

	题  目
	

	请示人
	

	院长批示
	

	备   注
	


附件2：
关于           的请示（模板）

基础医学院：

根据      ，按照      ，现拟开展             。具体经费预算如下：
以上请示，妥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：

请示人签字：

主任（负责人）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
